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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关于沧州市瑞兴弹簧有限公司、沧州致毅建筑物拆除

有限公司、泊头市惠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、青县瑞哲

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四案“打包”选任破产管

理人的公告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（2025）冀 09破申 2号

             （2025）冀 09破申 3号

（2025）冀 09破申 5号

（2025）冀 09破申 12号

本院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受理沧州市瑞兴弹簧有限公

司、沧州致毅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、泊头市惠岗汽车服务有

限公司、青县瑞哲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四案，为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审理该企业破产案件，保证破产审判工作依法顺

利进行，规范选任管理人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

人的规定》等司法解释的规定，本院决定以主要债权人推荐

或自愿报名参与摇号的方式选定管理人，现就有关选任破产

管理人的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1、沧州市瑞兴弹簧有限公司

沧州市瑞兴弹簧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沧州瑞兴公司”）于

2009 年 3 月 11 日注册成立，登记机关为运河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，公司住所地为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小王庄镇常砖河村，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公司注册资本为

500 万元人民币。沧州瑞兴公司涉及多起诉讼纠纷案件，截

至运河区人民法院移送本院之日，涉及沧州瑞兴公司的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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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 11 件，执行标的额 6355701 元。经运河区人民法院调

查，未查到沧州瑞兴公司名下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。

2、沧州致毅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

沧州致毅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沧州致毅公

司”）于 2018年 9月 10日注册成立，登记机关为青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，公司住所地为河北省沧州市青县金牛镇苗庄子

村南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公司注册

资本为 300 万元人民币。沧州致毅公司涉及多起诉讼纠纷案

件，截至青县人民法院移送本院之日，涉及沧州致毅公司的

执行案件 3 件，执行标的额 421480 元。经青县人民法院调

查，沧州致毅公司名下银行存款余额为 1.31 元，尚有机器

设备（塔吊叁个，龙门剪壹台，地磅壹台，撕碎机壹台，压

饼机壹台，压块机壹台），无其他财产。

3、泊头市惠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

泊头市惠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泊头惠岗公

司”）于 2004年 7月 15日注册成立，登记机关为泊头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公司住所地为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开发区，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公司注册

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。泊头惠岗公司涉及多起诉讼纠纷案

件，截至泊头市人民法院移送本院之日，涉及泊头惠岗公司

的执行案件 23件，执行标的额 8044970.75元。经泊头市人

民法院调查，泊头惠岗公司名下有厂房（无证）、土地（证

号 ： 2006128 、 G690-1 、 G690-2 、 G690-3 、 G690-4 、

G690-5），无其他财产。

4、青县瑞哲电气设备有限公司

青县瑞哲电气设备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青县瑞哲公司”）

于 2019年 6月 14日注册成立，登记机关为青县市场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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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，公司住所地为河北省沧州市青县马厂镇杨官店四村，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公司注册资本为

200 万元人民币。青县瑞哲公司涉及多起诉讼纠纷案件，截

至青县人民法院移送本院之日，涉及青县瑞哲公司的执行案

件 3件，执行标的额 19970元。经青县人民法院调查，未查

到青县瑞哲公司名下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申请机构为已经编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《河

北省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》且注册地位于沧州市或沧州

市注册分支机构的二级以上管理人；

2、申报机构及团队成员不得现在担任或在本院受理破

产申请前三年内担任债务人的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或股东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不得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；

3、采用主要债权人推荐方式报名需满足：推荐人需为

破产清算企业的债权人，依据债务人财务会计报告、债务清

册、财产状况说明、生效法律文书等文书资料及其他有效债

权凭证，合计代表债权额占已知债权总额 40%以上，被推荐

的管理人应同时符合其他申报条件。

三、提交材料

申报机构应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 17:00 前向本院提交

书面材料（一份）。书面推荐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1、该机构的资质及人员、组织情况，需提交该机构符

合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更新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的公

告》（2021年）中第一项申报条件和第二项管理人分级规定

的证明材料；

2、在本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该机构破产案件办理

情况，需提交人民法院出具的指定管理人决定书、终结破产

程序裁定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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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本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该机构的惩戒情况证

明，需提交由该机构所在地司法局及律师协会分别出具的证

明材料；

4、明确的报价方案，该方案应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》及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提高破产审判质量的通

知》相关规定。

四、特别提醒  

申报机构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承诺书，承诺对申报材料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如该机构提交虚假材料、隐

瞒真实情况等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，取消本次指定管理人的

资格，并禁止其在三年内担任本院新的破产案件管理人。

五、选取方式

本院综合考量申报机构的综合能力、团队配置、履职经

验、管理人报酬初步报价等因素，通过主要债权人推荐或摇

号方式确定本案管理人。 

六、提交材料地点及联系人

提交材料地点：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

审判庭（地址：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永济西路 2号）

联系人： 杨磊

联系电话：0317-2204566

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


